
附件 

 

东北区域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东北区域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

规范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工作，依据《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8 号）《电力

建设工程备案管理规定》（电监资质〔2012〕69 号）等规定，

结合东北区域实际，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东北区域发电、电网企业依法取

得投资项目备案、审批、核准的电力建设工程，包括发电、

输电、配电等电力建设工程。海上风电、5 万千瓦以下的小

水电，供热供气、余热余压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等兼具电力

（热力）属性的市政或综合利用工程，用户的电力设施、分

布式发电等，不属于电力建设工程备案范围。 

第三条  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以下简称东北能源监

管局）负责制定东北区域电力建设工程备案信息报送制度，

建立信息报送平台。 

第四条  电力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

是电力建设工程备案责任主体，应依照本细则规定及时、准

确的报送工程备案信息，对工程备案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建



设单位应指定部门和人员负责备案工作。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在电力建设工程开工报告经当地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

向东北能源监管局提交备案材料（见附录）。 

第六条  电力建设工程备案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地点、审批或者

核准情况、开工报告批准情况、主要建设内容、施工工期及

进度安排、招标时间及招标文件编号、项目是否符合环境保

护、安全有关规定和要求等。 

（二）电力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

名称、地址，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情况，项目负责人和安全

管理机构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三）参建单位（含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等）基本情

况，包括参建单位名称、项目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取得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及其他资质证书情况，主要

工作内容等。 

（四）安全管理措施，包括安全生产组织体系、安全投

入计划、施工组织方案、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五）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和质量监督计划等其

它材料。 

对于 110kV及以下电网工程，以及 5 万千瓦（不含 5 万

千瓦）以下范围的电源工程（不含小水电工程）等建设工期



短、投资规模小的电力建设工程，可以仅备案（一）、（二）、

（五）所列内容或项目建设计划。 

笫七条  为落实简政放权要求，方便企业办理。电力建

设工程备案采取电子化备案方式，相关材料应通过东北区域

电力安全监管平台上传。 

第八条  根据东北能源监管局内部分工，电力建设工程

备案实行统一管理，分工负责。东北能源监管局本部负责辽

宁省、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吉林、黑龙江

监管业务办分别负责吉林、黑龙江省电力建设工程备案。 

第九条 东北能源监管局在收到电力建设工程备案申请

后，对备案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在 5 个

工作日内做出受理、不受理、退回补充材料决定。对于材料

符合要求的，应在 20 日出具书面备案回执，并通过东北区

域电力安全监管平台公示。 

第十条  电力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参建单位或者其项目

负责人发生变化，施工合同、工程工期等信息发生重大变化

的，建设单位应及时办理变更。 

第十一条 电力建设工程未按本细则规定进行备案，拒

绝提供或提供虚假备案材料、隐瞒重要事实且拒不整改的，

依照《电力监管条例》对有关电力企业和直接负责人员给予

行政处罚。 

附  则 



第十二条  除第二条中项目投资备案外，本细则所称备

案均指电力建设工程备案。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东北能源监管

局《东北区域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实施细则》（东北监能安全

〔2014〕97号）同时废止。 

 

  



附录 

相关证明材料清单 

 

一、电力建设工程核准或审批材料 

1．国家或省、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电力建设工程

核准、审批或备案文件； 

2.电力工程建设单位工商登记注册证； 

3.施工许可证或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

准的开工报告； 

4.电力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环保部门批

复文件。 

二、电力建设项目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相关材料 

1.设计、监理、施工中标通知书； 

2.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相关资质证照。 

备注：上述相关资质证照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核发的资

质证书或许可证书。 

三、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相关材料 

1.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注册证书； 

2.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计划书。 

四、电力建设工程备案表（见附表） 

1. 电力建设工程备案申请表； 

2. 电力建设工程备案信息表。 



附表 

 

电力建设工程备案表 

 

一、电力建设工程备案申请表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备案联系人 

姓名 办公电话 传真电话 移动电话 

    

根据《东北区域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实施细则》规定，现提交我公司电力建设工

程备案申请及相关材料，请予以备案。 

我公司郑重声明，此次填报的申请材料内容是真实有效的。我们知道提交虚假

的申请材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此次申请提供的申请材料如有虚假，我公司愿接受

东北能源监管局依据《电力监管条例》第三十四条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

处罚。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二、电力建设工程备案信息表 

 

（一）电力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电力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类型（电网/电源）  

发电类型  

装机容量（MW）  

电压等级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主管单位  

项目工期 
开工时间（预计）： 

竣工时间（预计）： 

项目类别  

单位经济类型  

2.建设项目核准或审批情况 

（1）项目核准情况 

项目核准或审批机关  

核准或审批时间  

核准或审批文号  

（2）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情况 

施工许可或开工报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批准时间  

批准文号  

（3）建设单位工商登记注册情况 

工商登记注册机关  

注册时间及注册号   

建设项目设计单位   

（4）项目招标情况 

项目设计单位招标时间及招标文件编号   

项目监理单位招标时间及招标文件编号   

项目施工单位招标时间及招标文件编号   

 

  



（二）电力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建设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安监部门负责人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电力业务许可证（无则不填写） 

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机关  

颁发时间及编号   

是否属于 110kV及以下电网工程、5万千瓦以下范围的电源工程（不

含小水电工程）。 

 

（三）建设项目设计、监理、施工单位情况 
1.建设项目设计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资质编号  负责人联系方式  

核发机关  专业及技术职称  

资质范围  

主要工作内容  

 
2.建设项目监理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项目总监  

资质编号  总监联系方式  

核发机关  执业证颁发机构  

资质范围  

主要工作内容  

 
（三）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人  

资质编号  项目负责人  

核发机关  项目负责人联系

方式 

 

资质范围  总承包/分包单

位 

 

主要工作内容  

 



（四）建设项目安全管理情况 
（1）建设单位主要人员安全培训情况 

岗位 姓名 培训机关 发证时间 证书编号 

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     

建设单位安全主管负责人     

建设单位安监部门负责人员     

建设单位安监人员     

（2）建设项目安全保证体系的建立情况 

 

 

（3）建设项目安全监督部门设置及安全监督体系建立情况 

 

 

（4）建设项目安全投入计划及有效实施情况 

 

 

（5）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目标管理情况 

 

 

（6）建设项目施工组织方案编制、审批及落实情况 

 

 

（7）建设项目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培训和演练情况 

 

 

 

（五）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和质量监督计划 
质量监督单位名称  

质量监督注册登记号  

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检

查计划书阶段安排及

划分情况 

 

 


